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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限制出境（海）之規範與實際問題  
 

 

一、現行刑事程序限制出境之規範問題 

限制出境法源依據 

依現行法律之規定，限制出境之法源依據可能有二：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 

刑事訴訟法中「限制住居」之規定。 

黃朝義老師認為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僅係「執行機關」執行限制出境依據，並非

限制被告出境之法源依據。因此問題之重點仍在回歸刑訴法中相關之法令規定，

始能檢視限制出境之設定是否合乎正當法律程序。 

我國實務見解將限制出境解讀成限制住居之手段，並無所謂限制出境的獨立性處分

存在，因此欲檢討此課題，只能先從現行限制住居之條文出發： 

檢察官逕命限制住居 

§93Ⅲ、§228Ⅳ 

法院逕命限制住居 

§101-2 

取代羈押之替代手段 

§116 

現行法對於限制出境之規範不足 

刑事訴訟法對於限制出境之程序要件、實體規範內容，並無相關之規定。申言之，

目前刑事訴訟法上僅規定限制之主體，但對於程序保障要件、實體保障要件（例

如：時間、救濟程序等），均無特別規定。 

然限制出境涉及人民憲法第10條之居住遷徙自由、第15條工作權、第22條探視親

人權等不同面向，就此點而論，限制出境似乎應有其獨立之內涵。我國實務一再

強調限制住居包含限制出境之見解，恐怕忽略限制出境影響層面其實較限制住居

更廣，而在程序及實體上，對於被告之保護較為不周。蓋我國刑訴法對於限制住

居之相關條文，僅在強調限制住居為羈押之替代手段，僅有限制之主體，卻忽略

相關之內涵，導致限制出境的議題未能被凸顯。 

綜上，黃朝義老師認為，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由於有其各自獨立之內涵，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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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修法明定之必要，而依現行法，或可考慮依照刑訴法第116條之2第4款所定之

「其他經法院認為適當之事項」作為限制出境之法律依據，但由於此條過於廣

泛，對於廣泛運用在實務上之限制出境而論，還是有明文規定之必要。另參酌公

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12條之規定，亦將國內遷徙及出境之權利分別以觀，同樣可

推導出，限制住居不等於限制出境。 

二、重新思考之課題 

令狀原則之要求 

限制出境既然有其獨立之實質內涵，再加上具有強制處分之性質，故在整體制度

設計及建構上，自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因此，強制處分法定原則（令狀原

則）及比例原則將成為討論的核心。 

依現行實務操作，檢察官對於經拘捕或自行到場之被告，得認為無羈押必要而逕

予限制出境，此點，並非經由中立客觀之法院加以判斷，欠缺司法審查，不符合

令狀原則之要求，將來宜由中立之法院審查，較能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且限制出

境應以書面為之，並清楚記載案由、限制時間、救濟方式之教示等等，以符合正

當法律程序。 

目前偵查中由檢察官決定之限制出境，往往持續至審理階段。然學者認為，何以

本應以不同主體所為之限制命令（例如：偵查中的羈押，倘被告被起訴送審至法

院，法院應重新訊問被告，決定是否繼續羈押），在限制出境的情形，卻能延續

至審理階段，毋須重新由法院決定？令人難以理解。因此，偵查中之限制出境應

不能持續制整個訴訟終結，法院應另行決定有無繼續限制之必要性存在。 

限制出境之要件 

限制出境既然具有強制處分性質，則縱算是偵查中，亦應交由法院決定，審查是

否符合限制出境之要件。而其判斷之基準重點應在於「有無明顯潛逃之徵兆」。 

除了有無明顯潛逃之徵兆外，涉有重罪犯嫌或經判重罪者，此兩種類型應在法律

中明定。尤其是第一審被判處有罪之被告，因經歷一次事實審之審理，無罪推定

的效力被實質減弱，經判處重罪的被告，利用出境逃亡的機會大增，此時即有限

制出境之必要，但仍應具體考量被告是否有出境逃亡之可能。 

限制出境之程序 
緊急性之限制出境 

在某些具有急迫性之案件，應賦予檢察官有緊急性的限制出境處分權，以兼顧偵

查效率，但時間不宜過長。參考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第5、6款、第5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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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緊急限制出境時間不得超過24小時。 
暫時性限制出境命令 

為了避免被告長期未到案，而在通緝前之空窗期，應思考由法院核發暫時性限

制出境命令。蓋檢察官之緊急限制出境處分僅有24小時，若被告一直未到庭，

或基於避免打草驚蛇，得向法院聲請核發暫時性限制出境命令。 

暫時性限制出境命令是否有通知被告之必要？黃老師認為，檢察官得提出理由

說明有暫緩之必要，法院倘認有必要，得暫時不通知被告。此外，暫時性限制

出境命令，應容許法院在未經訊問之情形下先行以暫時性限制出境命令限制被

告出境的權利。 
一般性限制出境 

除了以上兩種限制出境情形外，其餘均應由客觀中立之法院進行審查是否有限制

出境之必要，且基於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應讓法院訊問被告，讓被告充分明瞭

被限制出境之理由、必要性，且有充分答辯之機會。 

限制出境之期間 

我國實務目前限制出境並未加以限制時間，將造成只要被告一被限制出境，將一直

拘束至案件終結，對於被告權利影響甚大。將來立法時，應參考羈押期間之規定，

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原則上不得逾3月。蓋因較輕之替代處分並無理由得將其

解讀成無期限羈絆之限制出境或出海處分。此外，限制出境之延長，亦應經法院嚴

格審查，甚至限制出海之次數，亦須加以限制，然而究竟得延長幾次，則必須透過

立法程序加以決定。
1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規定：「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審判中之

限制出境期間，累計不得逾八年。但因被告逃匿而通緝之期間，不予計入。」雖然

並未全面檢討限制出境之規定，但至少對於限制之累計期間已有相對應之制度設

計，已屬一大進步。 

限制出境之救濟 
現行法救濟途徑為刑訴第404條及416條。然現行實務運作下，檢察官多未經訊問

被告，或直接以關係人身分即予以限制出境處分，受處分人往往不知道已經被限

制出境，而在海關出境時，才被告知，侵害程度甚大。且觀諸現行法，並無將限

制出境之命令送達被告之規定，如此將導致被告無從救濟，甚不合理。 

黃朝義老師認為，未來應分別就緊急性限制出境、暫時性限制出境與一般性之限

                                                        
1 黃朝義老師認為，偵查中三次為限，審判中兩次為限，是屬於較好的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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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出境，給予不同之救濟方式： 

緊急性限制出境處分 

應效仿刑訴第131條第3項之設計，限制後陳報法院。 

暫時性之限制出境處分 

因涉及偵查作為，檢察官得向法院說明不向被告告知之理由。若被告有出境情

形，在海關時因已知悉遭限制出境，此時已無所謂偵查秘密可言，故法院應將

限制出境書面命令送達給被告，讓被告有提起抗告之救濟機會。至若被告自始

至終均不知遭限制出境，亦應仿效監聽制度設計，事後以書面通知被告，被告

收受後，亦得提起抗告救濟。 

一般性之限制出境命令 

因法院應經訊問被告之程序，故自應將限制之理由、書面送達被告，被告自得

提出抗告。 

視為撤銷限制出境事由 

在法制之適用上，較限制出境處分為嚴重之羈押處分，在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一

些特殊情況或無必要之情況下，即可依撤銷羈押或視為撤銷羈押而免於羈押，此點

可作為限制出境撤銷之參考： 
被告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者 

表示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或其行為基於刑事政策考量無給予刑罰之必要，此時應

視為撤銷限制出境，檢察官應職權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取消限制出境之管制。 
法院判決結果為拘役、罰金、免刑、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宣告緩刑等 

此類刑度較輕，被告雖有利用出境逃亡之可能，但案件之嚴重性已消失或本就不

存在，對被告繼續進行限制出境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就法理上之解釋而言，應

視為撤銷限制出境，法院應依職權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 
法院判決為無罪、免訴、不受理 

此部分於前述相同，應視為撤銷限制出境。 

 
   

 
A為公司負責人有掏空公司資金之嫌疑，分別被控背信詐欺等罪名，檢察官偵訊後未聲

押逕以台幣3000萬具保，並限制住居。起訴後，第一審判決六個月徒刑，A為方便探親

聲請暫時解除出境，但未為法院所允許。試問：（25分） 

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出海）有何區別？ 

考 題 研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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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制觀點，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出海）何者屬於強制處分？ 

判六個月徒刑卻不得出境如何說理？ （105輔大） 
 

【答題關鍵】 
本題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黃朝義老師所命題。這三個子題所涉及之爭點，基本上都可

以從筆者專題探討所整理之內容找到答案。第一小題部分，限制住居係限制被告居住、

活動於一定處所；至於限制出境，則係限制被告不得擅自出國，但於國內之日常生活，

仍保有行動之自由。第二小題部分，兩者其實都具有干預基本權之性質，僅係干預的基

本權的種類與面向不同。第三小題部分，黃老師提到，限制出境必須以「有無明顯潛逃

之徵兆」為判斷基準，故判6個月有期徒刑且不得出境，必須說明為何被告有潛逃之徵
兆或可能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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